附件六

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住宿申请须知
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是由日中两国政府共同运营和管理的民间机构。自1985年3月正式接受中国留日学生以来，接受了大批中国赴日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为留学人员的住宿生活、学习研究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凡是符合申请条件规定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均可申请入住后乐寮，现将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及注意事项等公布如下，供诸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参考： 

一、申请者条件： 

1、凡属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中国政府派遣研究员、自行对外联系赴日访问学者及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留学人员），奖学金生活费标准在15万日元以下，留学期限在6个月（含）以上者均可申请； 

2、因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所以日方接收单位仅限东京圈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 

二、入住申请程序 

1、2009年度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留学人员（名单详见附件）可将“后乐寮入住申请书（详见附件）”填写完整，并按要求传真至后乐寮事务室（FAX:0081-3-3814-8383）。 

2、08年第三批录取人员，请将附件2直接传真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欧亚非事务部（FAX:010-66093929）。 

3、住宿申请获批后，后乐寮事务室将直接与申请人联系入住时间,期限等相关细节。请各位务必填写能够联系上的传真号码、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 

4、后乐寮联系方式详见申请表。 

5、由于中日文转换问题，邮件形式发送的申请表经常出现乱码。后乐寮要求全部以传真方式发送。未接到传真申请表的，概不受理。 

三、注意事项 

1、入住申请得到批准后，申请者必须在抵日前两周（最好提前20天）将赴日日期、航班情况、抵达后乐寮时间等信息以书面形式通报后乐寮事务室； 

2、申请者不得在联系后乐寮的同时，与接受单位联系并请其提供住宿，从而导致后乐寮预留房间空置。 

3、后乐寮的住宿费将从入住申请日开始计算；请事先确定能入住的具体时间，并算准能入寮的时间赴日。
4、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应在入寮后20天以内将必要的入寮手续办理完毕。如有特殊情况，应提前报告事务室； 

5、原则上，后乐寮事务室将尽量满足中国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及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研究生项目留学人员的入住要求；如空房不够，也有可能会拒绝其入住申请。 

6、为便于办理入住的有关手续，请注意检查日方院校开具的在籍证明是否与留学期限一致。 

7、寮生入住后，须认真阅读后乐寮的相关规定，并自觉遵守。   
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设施及规章简介
后乐寮共三层，一、二层为男生，三层为女生，单间总数为200余个，每人一间；房内有空调、冰箱、因特网插口、电话、台灯、书架、收藏架、白板、席梦思床、被褥、座椅、地毯等。被罩、床单每月更换两次。房间、楼道的地毯每月清扫一次；厕所、浴室、洗衣机、烘干机、熨斗、微波炉、会客室、阅览室、图书室、体育活动室、会客间电视均为公用；各项设施及各项服务都是免费的。

寮内设有食堂，提供中餐及晚餐素菜100日元，荤菜为200日元。房费每天700日元，网络使用费每月1500日元。

为丰富寮生业余生活，寮内设寮生委员会，开展电影、卡拉ok舞会、理发、自行车修理、学术沙龙、日语英语小组、电器维修以及医疗、在日生活、网络等咨询活动。这些活动为寮生自愿奉献，当然也是免费的。寮务室负责后乐寮的日常管理。
    此外，后乐寮规章制度严格：关门时间为24点；自行车放在车库号位上，乱放罚款1000日元；垃圾按分燃烧不燃烧分类，塑料为不燃烧；外出要提前填写“不在届”；房间钥匙不可借于他人，房间更不能让他人使用，发现则按退寮处分；按时交寮费，拖欠三个月亦按寮处分；楼道为防火通道，不许放任何私物；网络申请为每月26、27、28号，过期不予办理；每月可以带领其他朋友来食堂就餐，但人数控制在2人以内，并需从门卫领取就餐证；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原则上不予延长在寮时间。
    请至少准备10张左右照片，尺寸要求严格，特别是去区役所办理登陆证，必须是照片长45mm，宽35mm，人头长26mm,从面孔下额中线到横向相片边缘17.5mm，正面上半身无帽，时间要近6个月的。另请准备个人私章，以备办手续之用。
財団法人日中友好会館 後楽寮入寮希望申込書

後楽寮事務室長 殿
後楽寮に入寮を希望致しますのでご連絡申し上げます。

	氏名
	性別
	生年月日
	出身地

	中国勤務先の名称と職名：

電子メール：

Tel:  （     ）

Fax:  （     ）

	中国国内住所又は連絡先：

Tel:  （     ）

Fax:  （     ）

	訪問者    

研究留学生
	来日期日

留学期間
	留学校名：

	指導先生名：
	職名：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学部. 学科. 研究室名:

	注意事項

1． 本書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員会が推薦する国家派遣留学生専用の希望申込書です。

2． 本寮への入寮は六ヶ月ないしそれ以上の申請者のみにかぎります。

3． 後楽寮入居同意後、できるだけ来日一週間前に、来日期日、航空便番号と後楽寮到達時間を書面で送付して下さい。

４．ビザやチケット等の関係で通報どおりの来日が難しくなる場合、或は後楽寮入居申請をキャンセルしたい場合、あらん限りの連絡手段を通じて至急連絡して下さい。連絡しない場合、入寮許可を取り消すことがあります。

６．後楽寮とそれ以外の宿泊施設とに二重申請することは禁止します。二重申請している場合一方をキャンセルして下さい。

６．寮費は通報のあった書面の入寮希望日から加算します。

７．確実に入寮後、20日以内に入寮手続きに必要なすべての書類を事務室に提出してください。学校休暇中などで期間通りに提出できない場合 事前に寮務室に連絡してください。

８、空室がなく、中国国家留学委員会などと協議してやむを得ず入寮をお断りする時があります。

９．後楽寮への入寮許可の決定は寮務室が申請者に電子メールで知らせます。

	後楽寮連絡先：

〒 112-0004
日本国東京都文京区後楽１丁目5番地3号

   財団法人日中友好会館 後楽寮事務室
    電子 メール：houleliao@guitar.ocn.ne.jp    日中友好会館ホームページ：www.jcfc.or.jp

    電話（交換式）：0081-3-3814-1261         0081-3-3811-5317

    Fax：          0081-3-3814-8383         0081-3-3811-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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